醴陵市农业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醴农（农药）罚〔2017〕5号  

当事人醴陵市军君农资经营部，经营者易XX，女，46岁，汉族，湖南醴陵市人，个体工商户，身份证号：43XXXXXXXXXXXXXX43，电话：132XXXXXX28，住湖南醴陵市XX办事处XX村。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一案，2017年6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市场检查中，对当事人经营部经营的“烯啶·吡蚜酮”农药抽样送检。该农药标签标注郑州先利达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吡蚜酮含量60%、烯啶虫胺含量20%，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80801 。2017年7月13日经湖南省化肥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授权站检测，烯啶虫胺质量分数未检出，检验报告结论为：该样品经检验，烯啶虫胺质量分数不符合标明值要求，不合格。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上述农药依法应判定为假农药。

2017年7月20日经报本机关负责人依法批准立案对当事人调查。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告知了当事人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同时也有义务配合调查，送达了《检验报告》，并询问有关情况，制作了询问笔录，调查有关书证、物证。

现查明：当事人于2016年8月通过物流托收的方式从厂家调入5桶，共计3000包，用于经营。至案发时止，当事人共销售上述涉案农药2994包，价格1.8元/包，销售收入5389.2元，2017年6月30日执法人员抽样6包。现库存0包。

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1、醴陵市军君农资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易利军身份证复印件，证实当事人主体资格。

2、醴陵市军君农资经营部售货员刘兰英身份证复印件，证实本人作为抽样的陪同人员的身份。

3、钟定春的身份证复印件，证实涉案人的主体身份。

4、抽样单、刘兰英身份证复印件、询问笔录，证实抽样的合法性、真实性。

5、抽样单（抽样编号20170630001）、检验报告（编号201703004），证实本案中的涉案农药产品不合格。

6、询问笔录、销售收款卡复印件、现场照片证据，证实当事人存在经营涉案农药的行为，以及销售涉案农药的具体情况。

7、询问笔录、当事人2016年底库存数记录复印件、郑州先利达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单，证实当事人对涉案农药的于2016年下半年通过物流托收的方式从厂家调入5桶（3000包）涉案农药用于经营。

8、产品确认通知书（回函）、产品确认函附件、郑州先利达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实涉案农药为郑州先利达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

上述证据均经过当事人发表意见确认，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充分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采信。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经营的上述农药烯啶虫胺质量分数未检出，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假农药”；第（三）项“（三）农药所含有效成分种类与农药的标签、说明书标注的有效成分不符。”之规定，依法认定为假农药。其行为认定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销售所得应认定为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2017年9月4日，本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醴农（农药）告〔2017〕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请求。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项“（二）经营假农药；”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5389.2元；

2、罚款5010.8元；

罚没款合计10400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收款人醴陵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帐号82030000124858610012）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没）款的，每日按罚（没）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醴陵市人民政府或株洲市农业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09月11日 


